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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 21F20250111-7号

致：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接受发行人的委托，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并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编报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5年 10月 26

日为本次发行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于 2025年 11月 21日为本次发行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

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的专项

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近日下发了《关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

问询函》”），根据《审核问询函》所列示的有关问题，本所律师进行了认真

核查，现根据核查的有关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和释义均适用本

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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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第 1 题：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本次募投项目中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包括“贵金属功能材料

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和“贵金属新材料 AI 实验室建设项目”，已

履行的主管部门审批程序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两个募投项目是否需要获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如是，具体说明相关事项的进展、尚需履行的程序、预计取得时间，是否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披

露内容是否准确、完整，信息披露是否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上述事项对本

次发行上市的影响。

回复：

（一）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两个募投项目是否需要获得环境影响评价

批复，如是，具体说明相关事项的进展、尚需履行的程序、预计取得时间，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针对“贵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和“贵金属新材料

AI实验室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发行人聘请了专业第三方环评机构进行了

专项咨询，基于谨慎性考虑，由其协助发行人办理了上述两个项目相关的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2025年 12月 22日，发行人分别取得了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出

具的《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贵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昆生环复〔2025〕16-6号）和《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贵金属新材料 AI 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昆生环复

〔2025〕16-5号），同意上述两个募投项目按《报告表》所述工程内容、规

模、功能、环保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贵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

设项目”和“贵金属新材料 AI实验室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已履行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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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并已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项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的情

形。

发行人已在《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之“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之“（一）

贵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和“（二）贵金属新材料 AI实

验室建设项目”分别补充披露了两个募投项目环评批复的取得情况。

（二）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公司募集说明

书的披露内容是否准确、完整，信息披露是否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上述事

项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

2022年 11月 9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投资建设云南贵金属新材料创新中心及省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一期）的

议案》（该项目以下简称为“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公

司将建成国际一流贵金属新材料研发平台，形成贵金属领域领军人才团队及人

才梯队的培养平台。

2023年 7月 13日，发行人取得了昆明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针对实验室场

地建设项目出具的《昆明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关于<云南贵金属新材料创新中

心暨省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昆生环高复

〔2023〕20号）。因此，就“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本身而言，该项目已取得

环评批复。

本次“贵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和“贵金属新材料

AI实验室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系利用“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楼层

区域进行贵金属新材料关键技术以及新产品研发，两个募投项目的建设地点和

研发内容均未超出“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已取得的环评批复文件所批准的范

围。按照《云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以

“贵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和“贵金属新材料 AI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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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两个项目名称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备案，并于 2025年 10月分别取

得了上述两个项目的《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鉴于此前公司就

“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已经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且上述两个募投项目的

建设地点和研发内容均未超出“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环评批复文件所批准的

范围，因此公司对上述两个募投项目暂未单独办理环评手续。后经谨慎考虑，

公司聘请了专业第三方环评机构进行了专项咨询，确认公司按照“贵金属功能

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和“贵金属新材料 AI实验室建设项目”两

个项目单独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25年 12月 22日，公司分别取得了昆

明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贵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

室平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昆生环复〔2025〕16-6号）和《昆

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贵金属新材料 AI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昆生环复〔2025〕16-5号），同意上述两个募投项目按《报告表》所述

工程内容、规模、功能、环保对策措施进行建设。同时，公司根据上述最新情

况在募集说明书进行了补充披露，进一步确保募集说明书披露内容的准确、完

整，本次补充办理环评手续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不会带来不利影响，不会对本

次发行上市造成障碍。

（三）发行人律师核查情况

经查阅“云南贵金属新材料创新中心暨省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一期）”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云南贵金属新材料创新中心暨省实验室场地建设项目

（一期）”的项目投资备案证和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文件、发行人向

环保主管部门提交的“贵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和“贵

金属新材料 AI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就“贵

金属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项目”和“贵金属新材料 AI实验室建设

项目”两个募投项目出具的环评批复文件，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取得了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评批复，同时，发行

人根据上述最新情况在募集说明书进行了补充披露，进一步确保了募集说明书

披露内容的准确、完整，本次补充办理环评手续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不会带来

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造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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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自本所负责人、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五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法律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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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丽

承办律师：

伍志旭

承办律师：

刘书含

承办律师：

杨 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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